
 

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

事局第十二次会议。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等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仔细

审阅了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相关文件后，经审慎分析，我们认为： 

一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

经认真审查，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4,000.00 万元实施现金管理： 

1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手续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 

2、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、申购，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、

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； 

3、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

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年修订）》和公司募

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。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实施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

资金用途，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因此，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54,000.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。 

二、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独立意见 

 1、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手续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2、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

的基础上，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，前期已取得较好效果。现公司根据实际情况，

使用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性投资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

的使用效率，增加公司收益。 

 3、该投资主要用于银行理财产品、信托理财产品、券商理财产品等金融机构产品的

投资，风险较低，收益相对稳定。公司董事局制订了切实有效的内控措施和制度，公司

专门设立了理财小组，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。 

因此，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0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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